德安县行政服务中心
2020年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报告
根据绩效目标工作相关要求，我管委会认真负责、客观公正地开展2020年度项目支出绩效自评工作，自评综合得分98.2分，现将相关情况报告如下：
一、基本情况
（一）项目概况。根据《关于进一步健全行政服务中心运行机制提高办事效率的工作意见》（德办字〔2018〕45号）文件精神，县财政每年拨付50万元工作经费用于对窗口工作人员的管理。2020年度预算进驻人员绩效考评奖励经费为45.12万元，用于对窗口工作人员的管理。全年进驻人员绩效考评奖励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为37.2万元。项目资金到位及时，大厅工作人员出勤满勤，次月足额发放，确保了中心工作正常运转。专项资金支出依据合规，无虚列项目支出情况；无截留挤占挪用情况；无超标开支情况；无超预算情况。
项目绩效目标。项目预期总目标为：一是打造便捷的“政务超市”； 二是营造良好的政务环境。主要内容是规范工作人员政务服务行为，规范考勤，转变政府职能，促进依法行政；转变工作人员作风，提高办事效率，改善群众的办事环境。

二、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
（一）绩效评价目的、对象和范围。

目的：加强大厅窗口规范化管理；确保窗口服务优质、规范、有序；政务全面公开。对26个窗口的80多名工作人员进行绩效考核，建立一支业务精、能力强、素质高、服务优的窗口工作人员队伍。
绩效评价原则、评价指标体系（附表说明）、评价方法、评价标准等。

根据《关于进一步健全行政服务中心运行机制提高办事效

率的工作意见》（德办字〔2018〕45号）文件进行考核。
绩效评价工作过程。

大厅工作人员考核满分的，次月足额发放。
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

中心以“依法、公开、便民、高效”为原则，以群众满意为目标，奋力营造方便、快捷的政务服务环境，努力搭建政府、群众沟通交流平台，不断推进政务服务工作，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我市的政务服务环境。
四、绩效评价指标分析
（一）项目决策情况。
根据《关于进一步健全行政服务中心运行机制提高办事效率的工作意见》（德办字〔2018〕45号）文件精神，县财政每年拨付50万元工作经费用于对窗口工作人员的管理。
项目过程情况。

每月窗口工作人员进行考核，次月初根据考核结果发放奖励工资。

项目产出情况。

根据《关于进一步健全行政服务中心运行机制提高办事效

率的工作意见》（德办字〔2018〕45号）文件精神，事项集中到大厅办理，首席代表坐班，事项办结率、满意率、正确率达100%，事项办理信息及办事指南按规定公开。内部控制制度基本健全，管理规范。中心的会计报表、会计账簿等会计资料真实的反映了专项资金管理、费用支出情况，内部控制制度基本健全，会计基础工作扎实，会计核算规范。在财务管理方面，中心执行分管财务的副职一支笔审批制度，重大经济事项均经中心党组领导集体研究后方组织实施。为了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，明确规范管理、强化责任，中心通过制定《财务管理制度》、《工作人员管理制度》《窗口服务考核办法》等各项机关内部管理制度，规范了机关内部管理，推进了效能型机关建设，确保了各项工作顺利进行。
（四）项目效益情况。

全年未收到投诉件，根据大厅好差评系统显示，群众满意度为100%。
五、主要经验及做法、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

1.转变了作风，提高了办事效率。基本解决了群众办事“找人难”的问题，营造出“门好进、脸好看、话好说、事好办”的四好风气。每个进驻单位在窗口设有首席领导，并授权到位，直接履行行政审批职责。所有进厅项目进行流程再造，精简审批环节，审批时限比法定时限压缩30%以上，极大地提高了办事效率，赢得了群众赞许。 

2.转变了态度，赢得了赞誉。2020年，中心“想群众所想，急群众所急，办群众所需”，所表现出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、热情周到的服务态度、规范高效的办事效率，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好评。部分窗口工作人员利用下班时间为群众办理审批手续，赢得了办事群众的赞誉。中心所配置的休息椅、打字机、复印机、饮水机等便民服务设施，极大的方便了办事群众。
六、有关建议

1.加强预算绩效管理工作。强化预算绩效目标申报和审核，做到绩效目标科学合理，细化量化，可考核。强化绩效自评工作，进一步提高自评报告质量。

2.加强项目支出的审批管理。严格按专项资金使用范围核算项目支出，易与公用经费支出混淆的项目支出要特别说明具体用途，以保证项目支出清晰合理、确保专款专用。

3.进一步提升政务大厅服务质量。加强督查考核，规范窗口办公行为，采取不定时巡查和视频监控等方式，对窗口工作人员出勤、执行上班纪律等情况进行督查。

七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
2020年度，我中心项目支出资金使用达到了预期总目标，资金分配合理，使用规范透明，支付进度及时。并建立健全完善的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制度确保资金安全。

德安县行政服务中心管委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4月29日
